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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检查、群众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

交办等，发现违法线索，七日内核查。

发现违法事实

予以立案

调查取证

（不得少于二人，表明身份，出示证件）

制作《案件调查终

结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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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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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审批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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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主动履行完毕

结案

符合河南省重大行政处罚的案件，自作出决定之

日起 15 日内，到本级司法系统备案。

结案后二十日内归档

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

制作笔录、抽样取证

收集证据

其他取证方式

先行登记保

存（7 日内

处理确定）、

查封（扣

押）、检测、

鉴定、评估、

认定等

三日内陈述申辩

符合听证条件，五当

事人提出，组织听证

负责人集体讨论

告知时间、地点

主持人主持听证

当事人质辩

制作听证笔录

无管辖权或涉嫌犯罪的，移送相关执法机关。

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，不予立案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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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书

涉嫌犯罪，移送司法机关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

下达催告书

送达

催告书满十日

申请强制执行程序

普

通

程

序

行政复议或

行政诉讼
复议决定或

行政判决

调查取证

（不得少于二人，表明

身份，出示证件）

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

据，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

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

警告的行政处罚的。

告知违法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

听取陈述申辩。

简 易 程 序

填写预定格式、编有号码、

盖有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

章的当场处罚决定书，由

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

当场交付当事人。

当事人 15 日内到指定

银行缴纳罚款或通过电

子支付系统缴纳。

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日

起二日内备案归档。

不

予

处

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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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辩理由成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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